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宜蘭分署 110年度重要工作紀實 

日 期 活 動 摘 要 附  件 

11月 8

日 
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「特專案件研

析會」北區場於 110年 11月 8日

假本分署舉行，由林署長慶宗率

林主任執行官俊旭、蔡執行官基

文、王執行官志強，並由新北分

署姜執行官育菁及臺北分署李

執行官敘恒擔任與談人，就本分

署劉執行官世民及柯執行官玉

倫之特專案件進行討論。 

    綜合座談會議時，林署長勗

勉在座執行官，領有國家俸祿，

應兢兢業業，善盡執行官之職

責，對於財稅舊案應努力執行徵

起直至最後一刻，對於惡意脫

產、拒不繳納的義務人，應善用

行政執行法第 17條的管收手段，

另對於弱勢義務人應寬緩執行。

研析會過程中，參與之執行官均

認真詳盡的就個案進行討論，就

不足之處加以精進，窒礙之處共

同研擬突破點，對案件之進行有

莫大助益，會議亦於充分討論後

圓滿順利結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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